玉溪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玉医保便笺〔2022〕75号
玉溪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市医疗保险中心、市级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玉溪市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玉发〔2021〕18 号），推进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工作范围

公立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备案、病床执行档次认定。

二、服务流程

（一）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自主定价）备案。需要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的公立医疗机构，应按照公平合法、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原则，综合成本测算结果、与技术难度、风险程度相近的项目比价关系以及患者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测算试行价格，按照成立内部定价工作机构、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初定价格、与同级医疗保障局对接协商等工作程序制定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

1.资料提交。公立医疗机构须向同级医疗保障局提供《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试行价格备案（汇总）表》（附件1）、《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成本费用测算表》（附件2）、定价工作方案、价格成本情况、内部定价工作机构讨论情况、决策机构集体研究会议纪要和工作情况报告等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材料。

2.现场查看。各级医疗保障局根据工作需要，可会同本级卫生健康部门到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的公立医疗机构进行现场查看。查看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定价前的公示情况；新增项目有医疗设备的查看设备到位情况、了解设备功能等；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在医院业务科室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解。

3.形成记录。到医院现场查看后，要形成工作记录并填写《医疗服务价格相关工作现场查看记录表》（附件3）。

4.提交书面意见。根据书面材料与现场情况的查看结果，医疗保障局和卫生健康部门形成初步意见报分管领导进行审核，在《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试行价格备案（汇总）表》（附件1）中对应“部门意见”栏提出处理意见，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申报医疗机构。

5.各县（市、区）备案完成的自主定价项目报市医疗保障局备查。

（二）病床执行档次确认

1.资料提交。公立医疗机构须向同级医疗保障局提供《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病床执行档次申报确认表》（附件4），按照表格要求填写清楚病房床位数、病房条件、申报价格档次等资料。
2.现场查看。各级医疗保障局根据工作需要，须会同本级卫生健康部门，按照现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规定到医疗机构对申报的病床进行现场查看。
3.形成记录。到医院现场查看后，要形成工作记录并填写《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相关工作现场查看记录表》（附件3）。

4.提交书面意见。根据书面材料与现场情况的查看结果，医疗保障局和卫生健康部门形成初步意见报分管领导进行审核，在《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病床执行档次申报确认表》（附件4）中对应“部门意见”栏提出处理意见，并将确认情况反馈给申报医疗机构。

三、办理时限

书面资料审核通过后，三十日内办结。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公示制度，精准测算，按公立医院收费价格体现公益性的原则，申报价格如实反映医疗服务成本。

（二）各级医疗保障局应及时受理申请，认真复核申报材料，及时组织现场查看，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应详实查看现场实物，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备案工作人员由价格、审核或稽核工作人员组成；病床执行档次申报现场查看工作人员由同级医保和卫生健康部门相关科室组成。各县（市、区）要度重视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严格按流程办理，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工作。

（三）各级医保部门要及时跟踪掌握所辖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情况，做好监测、评估工作。

附件：1．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试行价格备案（汇总）表

2．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成本费用测算表

3．玉溪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相关工作现场查看记录表

4．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病床执行档次申报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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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试行价格备案（汇总）表

申报单位（签章）：                                        填报时间：                                           金额单位：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项目总成本
	建议价格
	财务分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卫生行政

部门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医保部门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2：

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成本费用测算表

申报单位（签章）：                  申报时间：            金额单位：元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计价单位
	

	
	所属学科
	
	相关学科
	

	
	项目内涵及主要操作
	   

	
	除外内容
	

	成本费用

	基本人力资源
	操作人数（人）
	年平均工资
	操作时间（小时/项）
	每项操作平均工资
	分摊金额
	人力成本小计

	
	
	
	
	
	
	
	

	
	设备折旧
	名称
	原值
	折旧年限
	年服务次数
	分摊金额
	设备折旧小计

	
	
	
	 
	      
	
	
	

	
	
	
	
	
	
	
	

	
	直接使用耗材或试剂分摊


	名称
	购进价
	计价单位
	每次使用量
	分摊金额
	耗材成本小计

	
	
	
	
	
	
	
	

	
	
	
	
	
	
	
	

	
	
	
	
	
	
	
	

	
	
	
	
	
	
	
	

	
	间接成本
	名称
	购进价
	计价单位
	设备功率
	分摊金额
	间接成本小计

	
	
	
	
	
	
	
	

	
	服务项目总成本（元）
	

	相关价格
	可参照的现行项目和价格
	
	外省执行的价格
	
	建议价格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注:本表由医疗机构按申报项目填报，一个项目一张表。

附件3：
	玉溪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相关工作现场查看记录表

	时间
	

	地点
	

	查看人员
	

	记录人
	

	记录事项
	签名：

	
	


附件4：

	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病床执行档次申报确认表

申报单位（签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病房位置
	所属科室
	病床号
	病房内床位数
	病房条件
	申报价格档次
	备注

	
	
	
	
	床均面积
	卫生间
	热水沐浴
	设施条件
	
	

	
	
	
	
	
	
	
	
	
	

	
	
	
	
	
	
	
	
	
	

	
	
	
	
	
	
	
	
	
	

	
	
	
	
	
	
	
	
	
	

	卫生
行政
部门
意见
	      
	医保
部门
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1、本确认表一式三份，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保行政部门各存一份；2、“病房位置”项填写时应注明病房所在楼号、楼层、病区；3、“卫生间”、“热水沐浴”两项填“有”或“无”；4、“设施条件”项应根据实际装修及生活设施配置情况填“一般”、“较好”、“很好”；5、“申报价格档次”根据病房条件填“一档”、“二档”、“三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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